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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 本(111)年中央機關回饋縣市統計年報基本表資料業已更新

完成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編製縣市統計年報，本總處業依中央機關資料回饋

機制，函請相關業管機關依資料產製時間完成更新作業。

二、另為完備縣市統計年報基本表內容，本總處依各地方政府

建議意見及中央機關回饋之統計項目修正情形，研擬完成

基本表之修訂說明及表式，提供參酌應用；又若公務統計

報表之統計項目修正涉及基本表內容時，亦請配合修正。

三、有關各地方政府建議意見之處理情形、中央回饋基本表資

料、修訂說明與相關表式、修訂注意事項，以及縣市統計

年報應列基本表（中央機關回饋部分)，請至eBAS之「功能

選單＞政府統計＞地方統計行政資訊網＞資料彙集與交流

＞中央與地方資料交流＞中央回饋縣市統計年報資料＞地

方政府年報檢討及編製＞111年」自行下載應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計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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